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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学院关于突出教学中心地位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的实施细则 
    

一、充分认识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教学质量是高校办学育人的生命线，也是学院发展的持续动力。因此，

教学质量问题是全院上下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应当成为全

院上下的共识。 

1.提高教学质量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持续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质量，坚决把工

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巩固成果、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教育体

制的生机活力；从严治教、强化管理，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2.提高教学质量是高校实现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人才培养是学院的第一要务，而教学工作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性

工作，教学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学院办得好不好，办学质量高不高的一个

根本标准。学院提出的“三个为本”办学理念，就是以教学为主线，强调

以学生和教师为办学的主体，以教学质量为办学的根本保证。 

3.提高教学质量是高校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际竞争的加剧，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

的良好发展机遇，同时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工作重心，以高质量取胜，以高质量求发展，才

能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发挥出优势。 

 
 



4.提高教学质量是我院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 

根据学院发展战略规划，学院的办学定位是：立足常德，面向湘西北，

辐射全国；学科或专业形成优势和特色；以培养创新型、应用型的高素质

人才为目标的教学型高校。 

二、进一步强化教学工作在学院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1.强化教学中心意识，必须正确处理好教学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 

高校培养人才必然要以教学为中心工作，学院其他工作都必须服从和

服务于这个中心。教学和科研是互动关系、相长关系，我们一贯倡导以教

学促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教师既要精于教学，又要勤于科研，不能厚此

薄彼，相互分家，更不能敷衍应付教学。高校内部各项管理必须遵循高校

办学规律和高校管理规律，必须紧密围绕教学中心，加强规范管理，提高

管理和服务水平，以科学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为确保教育教学质量提供

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2.强化教学中心意识，必须正确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 

教师首先要树立以“学”为本的观念，积极实践“以学为主、学教并

重”的教学设计思想，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上，要从根本上改变

重视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的观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运

用教学技巧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通过课堂教学这一载体，

主动学习知识，大胆探究未知。当然，学生的“学”离不开教师的“教”，

只是不以教师的主导作用代替学生的主体作用，而是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和主观能动性。 

三、扎扎实实做好专业认证工作 

专业认证是今后几年全院工作的中心。全院上下要进一步统一认识，

切实加大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把“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改

进”的基本理念落实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之中。 

1.进一步提高对专业认证的认识。 

 
 



 
 

师范专业认证是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这样的认证对学院

教学工作和综合办学情况无疑是一次大检阅，认证结果的好坏必将对我院

的社会声誉、办学形象以及生存发展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结合认证

指标体系和学院的现状，我们面临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和紧迫，有些工作

还没有启动。无论任务多重，压力多大，我们只能同心协力，背水一战，

不仅要敢于打硬仗，而且要确保打胜仗。 

2.进一步浓厚认证工作氛围。 

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全院师生员工意识到，认证工作既是事关学院长远

发展的大事，也是事关全体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大事；要加强师生员工的

爱校教育，充分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发扬主人翁精神，以饱满的工作

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认证工作中去；各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做好本

单位所属人员的宣传发动工作；要通过这次教学工作会议，使全院上下对

抓好认证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有更明确的认识。各单位都要召开全体人员

大会，结合本单位的任务进行动员，同时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

广泛进行讨论，要迅速统一思想，全面提高认识，并抓紧落实各项具体任

务和措施。学院也将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确保认证工作落到实处。 

3.严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 

各单位要在学院认证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分工负责、归口

管理”的原则，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坚决贯彻执行学院的总体部署和具

体安排，坚决杜绝任何拖拉、推诿、扯皮现象。认证办要按照要求，对照

认证指标体系进行责任分解，以任务书的形式迅速下达，学院与各项工作

负责人签订责任书，进一步落实分解任务，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对

工作不力、任务未落实到位的，在主要负责人年终评优、评先中实行“一

票否决制”，并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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